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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姚洋先生的“‘命价’决定污染水平？”一文，文中

称“命价”是吴思先生发明的中文词，并在此基础上通篇运

用“命价理论”分析环保治理问题。 其实，“命价”并非吴

思所首用，他的“血酬定律”中的“血酬”一语也是受“血

价”的启示。“命价”、“血价”是藏族习惯法规范。姚先

生所用“命价理论”，也只是假借“命价”之称谓，并无“

命价”之实质。依姚文旨意，环保治理与经济发展攸关，与

命价并无逻辑关系。 命价源于藏族古老的习惯。命价，藏语

称为“什吨”，本意为“千”的数词，取意于“千金难买一

人生”或“千金人生”，通常理解为一个足够多的数量，后

又经学者套入佛理中与之同音的“空”概念。藏族历史上之

所以用“什吨”表示命价，有其深厚的文化和思想根源。诚

如《十五讼律卷龙吼》中所解释的一样，把命价称为“什吨

”，是因为“既然‘什吨’是‘空’的意思，那么取得命价

并不能变富，支付命价也不能变穷。” 藏族社会，在松赞干

布时代始有文字。在此之前，还没有发现有关适用命价的记

载。但是，已有了“杀人者依其大小赔命价”的规定，并且

把命价分为死命价和活命价。 命价，作为法律名词，远在吐

蕃王朝时期就已启用，到了赤松德赞时期，确立了赔偿医疗

费及命价的标准，颁行了“九双木简”的法律，明确了命价

的种类和层次。400年后，元朝曾在藏区颁行蒙古律，但命价

仍行之，到了第悉帕竹时代，统治者重新厘定法律，不但将

命价分为九等，而且还规定了各等级的具体金额。此外，还



有“八岁以下儿童杀人，除负担善后费用外，无赔偿命价之

习惯”、“物主杀死女贼者不适用命价”等特别规定。及至

第悉藏巴、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巴桑杰尖措时代，有关命价的

规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杀人命价律”是松赞干布时期

制定的一部刑事法律规范，它是对杀人行为的社会评价和法

律规范。之后的历代王朝，在沿用这一规范的基础上，不断

充实、完善，成为藏族传统法律的一个突出特点。命价律是

部落刑律诸篇中置于篇首，最重要的一篇。民主改革前的中

部藏区，根据命价作用的不同，分为命价、活付命价和血价

。命价是对杀人行为的一种财产处罚，血价是对伤人行为的

一种财产处罚。 在藏族各部落，命价分部落之间的命价和部

落内部的命价两种情况。部落之间的命案，除兴师报仇外，

由另一部落头人出面调解命价和退兵款。部落内部发生命案

，一般由部落头人、活佛出面调解议定命价。被杀者为盗贼

或者造反者，不需偿命；杀死无辜者赔命价，命价多少视双

方家族财势大小和威望高低而定，也受历史阶段和地区的影

响。命价以田地和牛羊折价赔偿，并供丧葬念经费。命价以

男性等级而论，凡属于部落内部伤害死亡者，根据死者身份

的高低贵贱确定等级命价。女性命价是男性命价的一半。赔

偿命价后，便请僧侣替死者念经超度，告慰亡者灵魂。经念

毕，让双方吃咒发誓，称为“人不违誓，狗不吃铁”。 在中

世纪的诸多法律文献中，谈到命价的设立原因时解释道：从

藏律和霍尔律看，“霍尔律对杀人罪实行体罚；藏区因笃信

佛教，对杀人罪则偿付命价。”设立命价，一是用钱财劝退

复仇亲族，扭转势不两立局面；二是官方主持公道，控制事

态恶化；三是服从法律，洗心革面，促使不再重犯。不论是



命价还是血价都以金钱和财物为基础，任何部落、任何种类

的命价都离不开这一特性，补偿性和惩罚性是命价的本质。 

在藏族习惯法中，命价遍布各个部落的刑罚制度中，杀人赔

命价，是内部秩序法的重要内容。按照佛教理论，人若想修

成正果，先要修成人身，故格外仇视杀人行为，同时，摆正

了命价与死刑的关系，以命价限制死刑。命价的功能是息讼

，在自然经济社会中，命价血价赔偿方式控制了部落社会的

血亲复仇。命价严格的财产性，显示了财产在吐蕃法律责任

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赔偿命价的旧俗至今尚存，杀人者在赔

付命价后，法院可以判处死缓。虽然这样做有使命价的旧俗

合法化的担忧，却终未能在实践中驻足，原因在于民族文化

具有传承性。现代社会人类不仅认识到杀人行为的野蛮和不

人道，而且把死刑也列入废除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讲，藏

族习惯法所确立的命价规范仍具现实意义。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